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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【2016】第 2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0日、3月 11 日分别披露你公司全资子

公司签署调车机无人驾驶项目合作协议书和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，经

我部事后审查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1、合作协议签订双方新路智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

路智铁”）和圣韵电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圣韵电子”）的

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法定代表人、注册资本、主营业务、注册地、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。 

2、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试验成果知识产权归

属、技术成果转让收益分享、技术改进知识产权归属及收益分享和违

约责任等。 

3、你公司披露本项目推广应用后，预计可形成产业规模约 45亿

元，补充披露该产业规模的测算基础和测算过程。 

4、双方履行该合作协议时可预见的相关风险。 

5、新路智铁与圣韵电子于 2016年 2月 4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， 

3 月 10日才对外披露，请你公司说明未及时披露的原因。 

6、股东股权质押公告中，文冰雪持有你公司股份数量为

135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.06%，其所持有你公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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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于 3 月 4日全部被质押，3月 11 日才对外披露，请你公司说明未

及时披露的原因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在 3 月 14 日前就上述问题做出补

充披露，并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

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 

2016 年 3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
